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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实验室
废弃物处置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教（体）育局、区属、市属各中学：

为切实加强学校实验室废弃物管理，有效防范和遏制实验室

废弃物污染，确保学校实验室环境安全。根据《关于加强校园安

全工作的方案》《关于加强实验室安全生产管理的方案》要求，

经研究，市教育局和生态环境局决定在全市中学（含区属）、中

职学校集中开展实验室废弃物规范处置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学校实验室废弃物规范处置，全面排查治理学校实

验室废弃物安全隐患和安全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，进一步落实学

校安全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，提高学校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能

力，有效防范和遏制学校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师生人身

财产安全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指导开展实验室废弃物科学分类回收工作。在前期学

校实验室废弃物排查摸底的基础上，各县（市）区教（体）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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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督促学校认真开展学校实验室废弃物分类回收工作，设立规范

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分类收集、分区贮存，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

志，严格贮存场所专人管理，完善分类回收相关制度，确保临时

贮存安全。

（二）加强学校实验室废弃物环境监管。各县（市）区教（体）

育局要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加强对本辖区内有关学校实验室废弃

物（特别是废弃危险化学品等）的分类收集、暂存、贮存设施，

以及记录台账、年度管理计划、危废申报、转移等情况进行现场

检查；指导有关学校通过宁夏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（网址：

https://gfmh.meescc.cn/solidPortal/#/）进行危险废物申报。

对实验室废弃物管理、操作不规范的，要限期整改，督促其尽快

建立健全有关管理制度、规范操作行为；对不规范收集、贮存、

处置实验室污染物的行为，要严格依法依规查处。

（三）强化学校实验室废弃物安全处置。各县（市）区教（体）

育局要督促相关学校建立完善实验废弃物处置备案制度，联系有

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企业（见附件）尽快将学校积压的实验废弃

物予以安全处置，并逐步建立学校和危废处置企业长期合作、定

向处理机制；要建立完善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

规程，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加强对涉及实验危险品人员的相

关安全知识和应急能力培训；要完善实验室安全设施配备，保证

重点部位自动监控、泄漏检测报警、实验用品仓库通风、防火防

爆设施设备维护及运行良好。各县（市）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

http://119.60.12.114:8442/edpgf_nxtb/#）申报2022年度危险废物的种类、产生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处置等有关资料，特别是督促辖区内汽修企业将产生废机油、废机油滤芯、废铅酸蓄电池、废油漆桶、废过滤棉、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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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主动服务，督促和指导辖区内相关实验废弃物处置企业与学

校做好衔接，对已签订合同的学校实验室废弃物，及时进行转运

处置，确保实验室废弃物在 9月 20日前得到安全规范处置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查和自纠阶段（9月 8日前）

各相关学校要在前期排查摸底的基础上，对本校实验室废弃

物进行全面自查，补缺补漏，全面摸清实验室废弃物产生的种类、

数量、形态和特性，以及收集、贮存设施建设情况，建档造册，

并将排查情况上报市级教育和生态环境部门，对于存在问题的，

要立即开展自纠，自行整改。

（二）核查和整治阶段（9月 20日前）

各县（市）区教（体）育局要联合辖区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

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、《危险废物识

别标志设施技术规范》（HJ1276-2022）等要求，组织对辖区内的

各相关学校的实验室废弃物进行核查，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

督促相关学校限期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总结和提升阶段（9月 30日前）

各学校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

神和“1+37+8”安全生产系列文件要求，建立健全学校实验室废

弃物监管长效机制，依法依规加强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，防范

和化解各类环境风险，不断提升学校实验室废弃物监管水平。

四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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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县（市）区教（体）育局和学校务必高度重视实验

室废弃物处置工作，严格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的规定和

“三管三必须”的要求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以此

次实验室废弃物处置工作为契机，进一步加大安全基础设施的资

金投入，建立健全学校实验危险品安全工作长效机制。

（二）各相关学校要落实实验室废弃物监管的主体责任，建

立健全管理制度，规范污染物管理台账，明晰内部管理机制和流

程，严禁将实验室废弃物随意倒入下水管网或者抛弃、非法倾倒

和填埋，确保实验室废弃物管理的各环节责任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各相关学校要在宁夏固体危险废物动态监管信息系统

上如实填报实验室废弃物的产生、贮存、转移、处置等相关数据，

要确定专人负责平台使用管理工作，全面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监管

信息化、精细化和科学化。

附件：1.教学实验用危险固体、液体的使用与保管（GB/1

28920-20T2）

2.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名单

银川市教育局

2023年 9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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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名单

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1
宁夏普道环境科技有

限责任公司

宁夏灵武市再生资源

循环经济示范区
郭海峰 13834558246

2
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

境资源有限公司

宁夏宁东镇鸳冯公路

西侧
李勇 18309608950

3
宁夏上峰萌生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

宁夏盐池县惠安堡镇

萌城村
李新宁 15909613228

4
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

限公司

平罗县工业园区三号

路西侧
徐佳男 17795222315

5
宁夏宸宇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
中卫市工业园区 姜伟 13808993206


